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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秘書長 2 
戴燕萍小姐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2)4 
余綺華女士  
 
議會秘書 (2)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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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事務助理 (2)4 
許賽芳小姐  

 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. 選舉 2017-2018 年度會期正副主席  
 [立法會 CB(2)9/17-18 號文件附錄 III 及 IV] 
 
選舉主席  
 
  現 任 主 席 邵 家 臻 議 員 請 委 員 提 名

2017-2018 年 度 會 期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人 選 。
郭家麒議員提名邵家臻議員，並獲楊岳橋議員

附議。邵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邵議員獲提名為

主席，選舉由現任副主席鄺俊宇議員主持。  
 
2.  由 於 並 無 其 他 提 名 ， 鄺 俊 宇 議 員 宣 布

邵家臻議員獲選為 2017-2018 年度會期的事務
委員會主席。邵議員隨即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3.  主席請委員提名 2017-2018 年度會期的
事 務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人 選 。 郭 家 麒 議 員 提 名

鄺俊宇議員，並獲楊岳橋議員附議。鄺議員接受

提名。  
 
4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鄺俊宇議員

獲選為 2017-2018 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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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2017-2018 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5.  委 員 商 定 ， 事 務 委 員 會 例 會 將 於 每 月

第二個星期一上午 10 時 45 分舉行。2017-2018 年度
會期的會議日期會在會議後發給委員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會議日期已於 2017年 10月 13日
隨立法會 CB(2)37/17-18 號文件發出。 ) 
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[立法會 CB(2)9/17-18 號文件附錄 V 及 VI] 
 
2017 年 11 月 13 日的例會  
 
6.  委員同意在定於 2017 年 11 月 13 日舉行的
下次例會上，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下列項目：  
 

(a) 按年調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"綜援 ")計劃
和公共福利金計劃的社會保障金額，以及

有關綜援計劃下租金津貼的事宜；及  
 

(b)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按主席的指示，2017 年 11 月
13 日例會的議程將會加入有關 "從鄰舍
輔導會事件看社會福利機構的管治問題 "
的項目。 ) 

 
擬在日後會議上討論的事宜  
 
7.  主席請委員建議事務委員會擬在日後會議

上討論的其他項目。  
 
8.  黃碧雲議員建議，事務委員會應邀請家庭

議會向委員簡介其工作及為推廣家庭友善政策而

採取的措施，並應邀請團體就家庭議會的職能表達

意見。  
 
9.  黃碧雲議員又建議，事務委員會應與衞生

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，討論有關精神健康的

事宜及相關社區支援服務。主席表示，事務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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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於 2017 年 2 月 24 日與衞生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
會議，討論精神健康服務及相關福利事宜。黃碧雲

議員表示，當局應制訂精神健康政策，並應邀請

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團體 /個別人士就合力推行

此等政策表達意見。  
 
10.  黃 碧 雲 議 員 又 建 議 討 論 支 援 照 顧 者 的

政策。有見近日發生多宗涉及照顧者的慘劇，

郭家麒議員建議盡快討論支援照顧者的政策。

陸頌雄議員表示，鑒於人口老化及安老宿位短缺，

事務委員會應討論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的專設

服務。張超雄議員表示，他曾考慮在事務委員會及

衞生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長期護理政策聯合

小組委員會 ("聯合小組委員會 ")的會議上，討論
有關支援照顧者的事宜、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的

服務、善終服務等。鑒於聯合小組委員會須於

2017 年 12 月中後停止運作，他會與主席商討此等
項目應否由事務委員會或聯合小組委員會討論。  
 
11.  鑒於 2017年施政報告並無提述全民退休保
障的推行情況，郭家麒議員表示，事務委員會應討

論此課題。主席表示，有關退休保障的事宜正由在

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

("小組委員會 ")跟進。至於主席提述郭家麒議員
詢問小組委員會會否有足夠時間跟進此事，小組

委員會主席郭偉强議員回應時表示，小組委員會

將會繼續運作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。  
 
12.  郭家麒議員表示，鑒於過去數天發生多宗

青少年自殺個案，事務委員會有必要盡早討論

此事。事務委員會可考慮與衞生事務委員會舉行

聯席會議，並應邀請相關社會福利機構就此事表達

意見。主席表示會就舉行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徵詢

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意見。他又指出，教育事務

委員會亦曾在其會議上就學生自殺進行討論。  
 
13.  柯創盛議員認為，政府當局未有積極回應

委員有關在新建公共租住房屋 ("公屋 ")屋邨適時
提供福利服務的訴求。他表示，相關政策局 /政府

部門應獲邀向委員簡介在新建公屋屋邨的社會

福利服務規劃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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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張超雄議員表示，對很多綜援受助人來
說，綜援計劃的租金津貼並不足以應付租金開支，
而綜援計劃下的補助金及特別津貼亦需予改善。他
建議，事務委員會應就檢討綜援計劃進行討論，並
聽取團體對此課題的意見。主席表示，事務委員會
可考慮在下次會議上，於上文第 6(a)段所載的議項
下討論有關綜援計劃的事宜。  
 
15.  張超雄議員又建議，事務委員會應就檢討
整筆撥款津助制度進行討論。  
 
海外職務訪問  
 
16.  黃碧雲議員建議，事務委員會應聯同政制事
務委員會前往瑞典進行職務訪問，考察婦女事務、
幼兒護理、長者護理、家庭友善政策及性別平等的
事宜。她會就擬議職務訪問致函兩個事務委員會。  
 
 
IV. 其他事項  
 
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  
 
17.  委 員 察 悉 ， 由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衞 生 事 務
委員會於 2016 年 11 月聯合委任的聯合小組委員會
尚未完成其工作；視乎兩個事務委員會是否同意，
兩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將會重新獲邀加入聯合
小組委員會。委員察悉，衞生事務委員會已在其
2017 年 10 月 12 日會議上同意有關安排。委員商定
同意有關安排。委員又察悉，聯合小組委員會在
2017-2018 年 度 會 期 首 次 會 議 上 選 舉 正 副 主 席
與否，將由其自行決定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秘書處已於 2017 年 10 月 12
日發出立法會 CB(2)34/17-18 號文件，重新
邀請兩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加入聯合小組
委員會。 ) 

 
18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3 時 50 分結束。 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10 月 23 日  


